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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法明門論講義六》 

                        圖滇喇顛 格西講授  吳翠雯老師翻譯                                                
2009/07/05   

抱歉，因為早上翻譯時我把無想報跟無想定譯錯了，就是在名詞上譯

錯了格西再一次幫我們作一個總攝的整理。 

  「無想報」指的是什麼呢？當我們生於上界第四靜慮天的時候，只有

在剛剛投生到第四靜慮天的時候以及即將要從第四靜慮天死掉的時候會有

想，中間的階段，除了阿賴耶識以外其它的粗分心識完全遮止，在粗分心

識完全遮止時段裡面的不相應行法就稱為無想報。 

了解了剛才講的無想報之後，接下來看「無想定」，無想定是無想報產

生的因。修無想定的補特伽羅是有一些特質的，首先從修者的動機來看，

他內心裡面會認為在輪迴當中非常的苦，一點點心要或意義都沒有，所以

想要從輪迴當中解脫。修無想定的補特伽羅內心裡面存在著想要從輪迴當

中解脫的動機，雖然有這種動機，但是他認為怎樣是解脫的狀態呢？怎樣

才是一種修解脫的道路呢？他認為如果能夠得到無想報就是一種解脫，他

認為修無想定就是得到解脫的道路。也就是把無想定認為是解脫道，他想

要得到的解脫是像無想報那樣的狀態裡面，粗分的煩惱、粗分的心識都遮

止，都不現行，他認為這就是解脫，由於有這種想法，所以他就修無想定。 

  怎麼修無想定呢？修無想定是讓他的內心，除了阿賴耶識之外，其它

的粗分心識一旦現行，他就想辦法遮止，靠著不斷遮止自己六識的生起，

以這種方法來修，這就是無想定修行方法的內容。現在我們談到心不相應

行法當中的無想定，就是剛才所描述這種修道過程當中的心不相應行法。 

  接下來看「滅盡定」，基本上，滅盡定跟無想定很像，只是修的補特伽

羅不一樣，修無想定者是凡夫，修滅盡定者是聖者，這是它們兩者的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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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候我們談到的聖者，他的內心裡面已經沒有欲界、色界及空無邊、識

無邊、無所有處的煩惱了，在他的心續裡面只剩下有頂天的煩惱。 

  第二個講到的是他的動機，修滅盡定者的聖者動機是為了求希望內心

能安住於寂靜而去修滅盡定，他並不是覺得這是一個解脫道，這是修滅盡

定者的動機。 

  在所修的內容上面，就跟剛才講的滅盡定無想定是很像的，除了不去

遮止阿賴耶識之外，就不遮止阿賴耶識這一點，不管是剛才講的無想報、

無想定，或是現在講的滅盡定，這三者都是共同的，他們都不會去遮止掉

阿賴耶識，阿賴耶識一旦遮止了，就等於這個人沒有了，所以阿賴耶識不

遮止，但是除了阿賴耶識之外，包括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及粗

分的意識等六識都遮止讓它門不現行。在做這樣修行的時候，也就是在做

這樣遮止的時候，這個時段中的心不相應行法就稱為滅盡定。 

  剛剛既然講到修滅盡定者是聖者，我們就反過來問：「只要是聖者就一

定能夠進入到滅盡定的修行嗎？」不一定！他必須要是聖者，而且已經得

到了靜慮正行，這樣才能進入滅盡定的修行。有一些阿羅漢是沒有得到靜

慮正行的，這樣就沒有辦法進入滅盡定的修行，所以修滅盡定者是聖者，

但並不是所有的聖者都能夠修滅盡定。 

  會做滅盡定修行的聖者，其實包括了聲聞聖者、緣覺聖者及菩薩。不

過，如果是菩薩修滅盡定的話，在還沒有修以前，他會先決定一個時間的

長度，會在這樣的時間內入定做滅盡定的修行，不會在裡面待上非常長的

時間，如果待上太長時間的話，就會傷害到他想要利他的主軸。可是，對

於小乘的聲聞乘者來說，他們做滅盡定的修行，可能時間就非常的長，長

到怎樣的程度呢？比如他們決定要長時間做滅盡定的修行時，可能到樹下

或山洞裡面，然後就開始入定，時間是非常的長，不過他們的身體因為有

護法保護的緣故，所以也不會有野獸來咬或吃他們的身體，但是他們禪坐

的時間非常的長，在那一段很長的禪坐時間裡面，他們的頭髮就長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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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就會繞著身體一直長，甚至可能長到岩壁上面。你從外面看，可能會

以為這個人已經死了。如果他是在樹下禪修的話，春去春來，落葉就掉滿

他的全身，不只如此，那些落葉後來又腐壞了，腐壞的落葉變成泥土，就

在他的身上，你不知道他是經過這麼長的時間，還以為他是鑽到土裡去修

行，其實並不是。可是，如果是菩薩的話，就不會做這麼長時間滅盡定的

修行，因為這會傷害到菩薩想要利他的事。 

  接下來看到「8.名身」，藏文裡面的「身」字是「聚合」的意思，其實

「名身」跟「名」的意思是一樣的。我們來看「名」是什麼意思，名是表

示某一法的「體性」，而不是在表示這個法的「差別、特質」，「表示某法體

性之聲」就是這裡講到的「名」。比如當我們講到「瓶」的時候，這個聲音

其實是在講瓶的體性，而不是在講瓶有什麼差別、特色。所以，「瓶」所說

明的是「表示某法體性的聲」。雖然名和名身的意思一樣，這邊講名身的意

思主要是表達：像這樣「表達法的體性」的名有很多，所以就稱為名身。 

  接著看「9.句身」，「句」意思是表示某一法的特色或某一法的差別之

聲，剛才講到名是表示某一法的體性之聲，這裡講的句是表示某一法的特

色或某一法的差別之聲。比如瓶的底部、瓶的顏色、瓶的無常，這些是用

來表達瓶這個法的特色或是跟別的法差異之所在，這就是句。 

  接著看「10.文身」，這裡不要從「文章」的「文」去理解，文指的是

名及句根源的聲韻，或者說它是名跟句構成基礎的聲韻。要有這個聲韻，

接下來我們才可以談它的名是什麼、句是什麼，所以才說這裡講的文是名

及句的根源或基礎的聲韻。由於有這樣的聲韻，接下來才會產生名、句等

等。 

  這邊文身的「文」要把它想成「文字」，重點放在「字」上面，不要把

它想成是大篇的文章。這樣說來，我們平常都會說「我在寫字」，其實你寫

下來的不是字，是你把字給它一個形體，或是行之於一個形狀。真正的字

是你發出來的音，寫下來的只是把發出來的音行諸於形狀，給它一個形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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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才說這是文字。一般我們會說「我在寫字」，可是聲韻是沒有辦法寫的，

只是一般世間人的說法會說「我在寫字」或「我在念字」，這樣講來好像是

把字想成是一個形狀，事實上，字本身是一種聲韻，只是我們把這個聲韻

轉化成為一個形體，給它一個形體才是我們現在書上面所印的文字。 

  接著看「11.生」，生指的是：本來沒有，依於因緣而新成立。這裡講

的因緣必須要是相順的因才能夠產生相順的果，並不能由不相順的因而產

生相順的果。比如人生出來的小孩一定是人，狗生出來的小孩一定是狗，

並不會生一個羊，就像這樣的概念。因為狗跟羊彼此是不相順的，如果以

狗為因的話，就不會生出一個不相順的羊出來。所以這裡要說明的是：要

理解剛才所說因緣的「因」時，要從相順因的角度去理解。就像今天我們

種下一個青稞的種子，生出來的一定是青稞芽，並不會是別的芽，就像這

樣，因果之間一定是相順的。可是如果科學家運用一些方法，比如會讓青

稞種子產生別的芽，這樣說來，剛剛的說法就得要做一些調整了。 

  接著先看「13.老」，住等一下再看。老指剛才講到的已經生的法因為

時間而改變，這就稱為老。不過這種改變是一種相順的改變。就像一個小

孩剛剛生出來只有一點點大，經過了一段時間，慢慢改變之後，小孩就慢

慢長大了。像這樣的改變過程都是我們現法可見的，我們親眼看得到的一

種粗分的改變，這樣改變的過程就是老。 

  像這種粗分的改變就是老，這件事情應該是大家都知道的，可是對於

更細一點的改變可能就要經過研究、觀察之後才能夠了解。比如要知道我

們身體的變化是比較容易的，因為它是一個粗分的變化，可是我們內心在

時間流當中是如何變化的，就不是那麼容易知道的。因此當我們進一步去

細細研究的時候，就會知道除了身體會變化以外，我們的心也會變化，變

化到最後，到這一輩子要結束，當我們死亡的時候，我們的意識跟整個身

蘊就分開了，分開之後再接下來的意識會到哪裡去呢？當了解到我們的意

識接下來還有下一輩子，這時候就等於已經證知或了解「我們有來世」這

件事情。知道有來生這件事，不一定要等到死亡時才知道，我們現在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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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做這樣的研究。 

我們現在談「老」這件事，了解到身體跟心都是會變化的，在粗分的變化

之外，我們再進一步去討論細分的變化會是怎樣的變法，一直這樣追下去

的時候，發現到變化的最後身體跟心會分開，就是我們的意識跟身體會分

開，然後我們會到下一世去，當真正了解到這一點的時候，我們就說「我

們證知有來世」。 

  剛才談到的老指的是相續之流的改變，是從「改變」的角度去理解老。

我們現在回到第十二項「12.住」，住是生而未毀壞，比如我們從媽媽肚子

裡生下來，在我們未毀壞之際就稱為住，所以生而未毀壞就稱為住。 

  接著看「14.無常」，指由因緣而生之法的毀壞，就稱為無常。剛才講

到的「住」是從「生而未毀壞」的角度來講。就「毀壞」這一點來說，其

實粗分的毀壞是我們所知道的，比如看一株植物花開，然後花凋零，這件

事是我們可以現法看到的。或者我們可以看到一間房子蓋好了，然後它倒

了、壞了。像這樣子粗分的毀壞，我們是可以親眼看到的，可是細分的毀

壞則是我們所不了解的。 

  會改變的法稱為無常，而存在卻不會改變的法則稱為常。剛才在講到

無常的時候，除了會改變的法之外，還要加上一個會毀壞，所以在講到無

常的時候，會改變、會毀壞之法就稱為無常。 

  格西在這裡想講一個小故事，以前有一天，有一個老師在教導學生關

於無常的法，老師就跟學生說：「所謂無常法是一個會毀壞的法，凡是會毀

壞的法就稱為無常法。」這個老師有一個吃飯用的非常漂亮的瓷碗，有一

天被學生不小心打破了，這個學生非常擔心他的老師會罵他，於是一個聰

明的學生就想了一個辦法，他跑去問老師：「老師，你之前說無常法就是會

毀壞的法。」老師說：「是啊！是啊！」然後學生就問說：「老師，你那個

瓷碗是不是無常法呢？」老師說：「是啊！是無常法。」學生就說：「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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碗破了耶！」講到這裡，老師就沒有罵他。因為無常法會破、會毀壞是一

件很正常的事情。這個學生想：「如果我沒有好好的想一想怎麼跟老師報告

碗打破的事，可能會捱老師一頓罵。」這個聰明的學生用這樣的方法，結

果他的老師就沒有罵他。 

  當我們從「無常是會毀壞、會壞滅之法」去理解的時候，接下來就想

一想，從我們生出來到未死之際之間，都知道會死，如果我們理解到：「雖

然現在是活著，可是我只是還沒死而已，是會死的。」這是對於粗分無常

的理解，從這裡我們再往下仔細一點去看待無常這件事情的話，要怎麼去

想呢？就是：「我們會死」是決定的，在沒有死而還活著的時段中間，我們

其實也是不斷的在變化，朝著毀壞的方向走去，每個小時、每一分到每一

秒，剎那剎那之間，我們都不斷在變化。像這樣子，我們從「人活著會死」

的粗分無常開始，再往下一點一點去做細分的話，最後當我們理解到像一

彈指的時間裡面還可以細分成六十二份，在一彈指的六十二分之一的時間

裡面，我們其實是一剎那也沒有安住的時刻，就是一剎那也沒有不會變化、

不會毀壞，當了解這樣的真相時，就可以說我們已經了知了何謂細分的無

常。 

像這樣的思惟方式再往前推，會推到哪裡去呢？格西說，以他現在來說，

這樣一位坐在台上的格西，他前面的相續是剛剛被媽媽生出來的小小嬰兒

狀態，剛剛被媽媽生出來的小嬰兒相續之流的前面在哪裡呢？是在媽媽肚

子裡胎兒的時候。那麼在媽媽肚子裡胎兒的前面相續是什麼呢？是結生相

續那個時間點的心續，就是媽媽肚子裡面胎兒相續之流的前面那個時間

點，在心識入母胎結生相續之前，那個心識在哪裡呢？就是前輩子。 

像這樣子，把剎那變化的觀念往後延伸到我們的來世，如果往前推的話就

是前輩子。透過這樣觀察研究的過程當中，當我們了知到「我是有前世的」

的時候，就說：「我們已經證知有前世這件事。」所以無常是可以對自己修

的，或是以自己為所緣而修，就是以自己為所緣去觀修「我是一個剎那壞

滅之法」。當你這種無常修行的力道強烈的話，對於接下來的出離心的生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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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憶念佛法都非常有幫助。不只如此，如果無常能夠修得好的話，要去證

得補特伽羅無我及空性都會比較容易。 

  所以《道次第》在很前面的段落裡面就提到我們要觀修念死無常，在

《道次第》當中對於念死無常的觀修談到：應該要去思惟「我們是一定會

死的」，而且什麼時候死根本就說不定，《道次第》當中有提到要觀修念死

無常。可是我們在想到念死無常的時候，也許心裡會有一點點沒什麼味道

的感覺，為什麼我們會這樣呢？我們只是嘴巴上面說「念死無常」而已，

內心深處其實是有著很深的常執，我們會為很多年以後的事情作各種各樣

的準備，明年要穿的衣服在今年就買好了，會想到明年要吃的東西、要住

很久很久的房子，好像心裡想的都是「我是不會死的一個人」，雖然嘴裡會

說念死無常，可是內心懷著「我不會死」的想法。就是因為內心有這種「我

不會死」的常執，就使得我們會有這種種的表現。 

  這樣講起來，是不是我們完全不要去準備吃的、穿的呢？格西說：「還

是要準備一下，不然搞到自己什麼都沒有，這樣也是很麻煩的。」 

  接著看「15.流轉」，先舉一個例子來說，比如我們生下來，現在活著，

然後我們死了，然後我們有來世，就像這樣子。以我們來說，現在是人，

活著，然後死了，假設下輩子投胎到畜生道，在畜生道之後又死了，接下

來投生到上界當天人，這個上界指的是色界或無色界，然後在上界的天人

完了之後，我們又投生回欲界，也許是欲界的人或欲界的天。像這樣不停

在輪迴當中流轉，為什麼會不停在輪迴當中流轉呢？這是由於業及煩惱的

緣故。所以這裡講到的流轉，指的是在業及煩惱未斷的情況下，一而再、

再而三的在輪迴當中不斷的流轉，這樣的情況就是這裡所說的流轉。 

  只要業及煩惱還沒有斷除之際，我們都不可能離開輪迴，在未離開輪

迴之間，我們就在整個輪迴最高位的有頂天及地獄之間不斷的投生。有時

候會投生為畜生，有時候投生為人，有時候投生為天，可能投生到上二界，

也可能投生到欲界的天人，也可能投生到地獄趣，就這樣子不斷的在六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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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輪轉。只要煩惱跟業未斷之間，我們的狀態就是這樣，在輪迴當中流

轉。一旦煩惱斷除的時候，就不會再造投生在輪迴的業，這時就成為阿羅

漢，只要成就了阿羅漢果位之後，就不會再投生於輪迴當中。 

  從剛才講的無常及流轉兩者，我們可以理解到：其實我們現在的狀態

都是輪迴者，都是在輪迴當中不停留轉者，現在這一輪是人，再來呢？再

來會到哪裡去呢？不知道。再來會到哪裡？主要是看我們現在的心，從現

在所存在的狀態，比如以我們現在所獲得的人身來看，大概知道以前其實

做得滿不錯的，所以現在得到這樣的一個人身。但是，再來呢？我們的未

來其實就是我們現在的心，如果現在的心是善良的，以善良的心去造很多

善業的話，那麼我們的未來就會在善趣。可是，如果們這一輩子不造善業，

而是用力造惡的話，其實等於是在為自己的未來投生往惡趣積極的造路，

我們在積極的以現在的身造一個投生往惡趣的道路。 

  接下來看「16.定異」，在解釋定異之前，先舉一個比喻，我們從業的

角度來舉例：我們說造善業，肯定決定會感得樂果；而造不善業，肯定決

定會感得苦果，這是一個例子。從這個例子要說明的是什麼呢？凡是物從

它各自的因，肯定決定能夠產生它各自應得的果。比如你種下青稞的種子，

肯定會長出青稞的苗芽；你造了善業，肯定不會感得苦果，肯定只會感得

樂果。從剛才那樣的說明之後，我們再回到「定異」二字，「定異」二字在

理解上應該是說「由各自的因，肯定決定會產生各自的果」。「定」就是我

們剛才解釋時講到的「肯定決定」，「異」指「各自」，不同的因有不同的果，

各自的因產生各自的果，這就是這裡「異」的意思。 

  剛才講到「定異」的時候，講到「定」字時說「肯定決定」，當你造了

善業，你一定會得到樂果。講到這邊，我們可能會有疑惑，有的人明明非

常善良，也造了很多的善事，可是他為什麼好像有生不完的病，一直不停

的在生病呢？或是他雖然有學佛法，也造了很多的善事，可是他為什麼永

遠都病不好，一直不停在生著各種這樣的病，因此心裡就會覺得：「你說的

決定，可能並不一定。」答案是：「造善業肯定會得樂果，你現在看到他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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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善業跟生病之間並沒有因果關係，他的生病並不是這輩子修法、造善業

的果，而是來自於他過去生曾經造的不善業所感得的果。」 

  此生我們造了非常多的善行，可是這輩子我們的病痛也沒有斷，為什

麼會這樣呢？可能是由於這些病痛是我們未來將投生地獄時所要領受的各

種各樣的苦，由於我們造很多善行，福德力的緣故，使得未來我們將投生

地獄領受的痛苦在今生以病痛的方式成熟。 

  舉個例子來說，比如火的熱度只會讓水變乾，火的熱度沒有辦法讓水

增多，今天你把一件結了冰的衣服拿來烤火，你就會看到水滴出來了。在

結冰的衣服下面所燃起火的溫度是不是使得水產生的因呢？不是，它是使

得水越來越少的因。你現在看到從衣服上面滴下來的水其實不是由火產生

的果，火只會讓水越來越乾而已，它並不會新生出來水。 

  現在用這個例子要說明什麼呢？這些病就很像從衣服上面滴下來的

水，我們所造的善行使得這個病能夠在這一生就感果，在這一生就成熟，

使得我們下一輩子不用到地獄當中去領受那些痛苦而已，所以這一生所造

的善行並不是產生病的因。 

  火只會使水乾或是傷害水的存在，它不會是促使水產生的因，所以當

我們在一件結冰的衣服下烤火的時候，冰存在狀態就被火傷害了，如果再

繼續烤的話，水也會乾掉。 

  接著看「17.相應」，這裡的「相應」，意思是在因和果兩者之間，果會

隨行且相順於因。「果會隨行且相順於因」就稱為相應，就像剛才講樂果一

定是隨行相順於善因而產生的，或是青稞苗芽這個果一定是隨行相順於青

稞的種子而生，所以要理解這邊講的相應就是果隨行相順於因。 

  這裡在講相應的時候，「相」指的是互相，就是因跟果彼此之間是互相

有相順關係的。接著舉個例子，假設有一隻狗很不喜歡你，牠是一隻會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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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狗，你要怎麼去改變牠不喜歡你且會咬人的這件事呢？你用很生氣的

心去揍牠，可不可以阻止牠不喜歡你且要咬你呢？不能，用這種方法只會

讓你和那隻狗的關係越來越惡化而已，一定不會有什麼改變的。你的方式

應該是給牠食物，在內心充滿愛心的狀態下給牠食物，對牠慈愛，有一天

牠看到你來的時候，就不再是想要咬你，一定會搖著尾巴迎向你，一定會

有這樣的改變。當牠搖著尾巴迎向你，就是產生「牠很喜歡你」這個果的

時候，這個果是由怎樣的因帶來的呢？一定是由相順因產生的，就是你喜

歡牠、你對牠慈愛，由這樣的因帶來「那隻狗也很喜歡你」的果。而不是

由於你打牠、強迫他，然後牠就會改變，從不喜歡你到喜歡你，從會咬你

到不會咬你，並不會有這樣的改變。所以當我們要贏得喜愛的時候，一定

是先付出喜愛，先去做慈愛，這樣才有可能得到那樣的果。這就是談到相

應，相就是指互相，就是因跟果互相之間的關係。 

  接著看「18.勢速」，勢速指在因果關係當中，因的力道越大，果的產

生速度就會越快。比如我們出離心力道強烈的話，那麼我們資糧道的生起

就會越快；資糧道、加行道等力道越大的話，我們佛果的獲得就會越快，

所以因的力道越大，果的速度就會越快。這邊的「速」，指果產生的速度越

快。 

  接著看「19.次第」，次第談的就是一種前後，比如由因而生果，然後

再以這個果為因，而後再生下一個果，就像這樣子，就是因果之間的次第。

就像媽媽生小孩，小孩生孫子，孫子生曾孫，就是類似於這樣因果之間的

次第。 

  接著看「20.時」，指因果相續的產生，就稱為時。今天我們談到因果，

就要把它的範圍想成是「物」，也就是只有在「無常法」這一塊才會討論到

時間，如果是常法的話，就沒有「時間」這個命題的討論了。剛才講「時」

就是因果相續的產生，比如講到早上或早時，早上這個時間是一個果，它

是以什麼為因而生的果呢？就是「晚上」這個時間沒了、結束了，所以才

會有早上這個時間的產生。所以早上這個時間是一個果，它的因就是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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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時間。「今天早上」這個時間是「昨天半夜」這個時間的果，當昨天半

夜這個時間結束之後，才會有今天早上的產生。 

  接著看「21.方」就是一般講的東西南北方的「方」，或是說前方、後

方，只有物（或者說無常法）可以討論它的方是什麼，也就是它的方向或

方位是什麼，如果是常法的話，就沒有辦法談什麼是方了。凡是色法都有

方，都可以討論它的方是什麼。 

翻譯者問：格西講到凡是色法都可以討論它的方，前面有講到只有無常法

有方，常法是沒有的，那麼，心有方嗎？ 

回答：有，心是一個續流，所以可以說它的前方、後方。如果是心的話，

我們可以分成善法這個方向及煩惱這一方面，再來是以相續之流來分，比

如一剎那前、一剎那後，也可以這樣分。所以，就心來分，也可以分方。 

接著看「22.數」，就是平常講的數數，比如一、二、三等等。「數」其實就

是指「有為法別別相異」。這邊講的「別別相異」就是它不是只有一個，它

比一還要多，如果只有一的話，那就沒有數可以算了。所以，在解釋數的

時候，我們就是用「有為法別別相異」稱為數。 

接著看「23.和合性」，和合性指因緣跟果相順。 

接著看「24.不和合性」，就是因緣跟果不相順。在講到和合性跟不和合性

的時候，藏文的前面都加了「行」字，就是行為和合性及行為不和合性。 

  就行為這方面，格西再以不相和合性的部分作了一個解釋，我們講到

不和合性是指因緣跟果是不相順的，這種情況就稱為不和合性。比如你對

一個人非常好，可是不管你怎麼對他好，他都不給你一點好顏色，還是對

你很不好。像這樣的狀況，我對他是好的行為，可是他回應給我的還是不

好的行為，這樣就是屬於不和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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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看「第五、無為法者，略有六種。」這裡依其體性分為六種，分

別是：「一.虛空無為、二.擇滅無為、三.非擇滅無為、四.不動滅無為、五.
想受滅無為、六.真如無為。」 

  首先看「一.虛空無為」，一切法無論是善、不善或無記，都是無我的。

這裡講的「虛空無為」指「空掉有我」的空性，就是虛空無為。中文翻譯

是虛空，有人可能會以為是天空的那個虛空，藏文直接用「空」字，並不

是「天空」的意思。大家先不要把「虛」字劃掉，還是先留著原譯本。 

  剛才「虛空無為」的解釋方法，重點是朝向於「虛空」的「空」來解

釋。如果用「虛空無為」的角度來理解的話，我們應該把「虛空」理解為

沒有遮或礙，沒有遮或是沒有妨礙，我們在討論「虛空」的時候，是就它

沒有遮礙的部分來討論。 

今天我們對於「虛空」一詞的理解，或是對於藏文中「空」的理解，如果

朝向於「空掉遮礙」的部份來討論的話，這上面寫「虛空」的理解就是要

朝向這樣。 

此處虛空無為的「虛空」可以朝兩個方向去理解，一個是格西前面講的朝

向於「空掉有我」的空性，這是一種理解方式；第二種理解方式是朝向於

「空掉遮礙」的空性，把這邊的「空掉」想成是動詞，就是把遮礙給排除

掉，剩下來的空就是針對虛空無為的空性解釋方法。所以，這裡有兩種理

解方式。 

  我們剛剛解釋了第二種，是因為我跟他講中文是怎麼譯的，他說中文

這樣的譯詞是朝向那個部分（空掉遮礙）的理解，所以就寫成「虛空無為」。

不過剛才解釋的第一種，就是把虛空無為的「虛空」整個朝向空性去理解，

這是根據無著菩薩所造《阿毘達磨集論》的解釋方式來解釋的。 

  接著看「二.擇滅無為」，這裡的擇滅無為其實要講的就是滅諦，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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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擇滅無為來說明呢？首先滅諦是常法，所以，「擇滅」後面加了一個「無

為」，「無為」就說明它是一個常法。接著為什麼用「擇滅」的字眼來說明

呢？由於是依於我們修對治道的力量而斷除煩惱的「斷」，這就是我們講的

滅諦。用「擇滅」是說明它是依於對治，依於道的修持而使得煩惱斷除，

這裡講的滅諦主要是針對於斷煩惱之斷而說的，這就是擇滅無為。 

  接著看「三. 非擇滅無為」，我們看「非擇滅」的意思，因為講到「無

為」其實就是要說明它是一個常法。非擇滅上面雖然有寫了一個「滅」，它

並不是真正的滅諦，只是給了一個「滅」的名字，其實它並不是真正的滅

諦，真正的滅諦是前面所講的擇滅。 

  非擇滅是就「煩惱不生」的部分來說的，可是這個「煩惱不生」，並不

是靠著對治的力道而使得煩惱不生，只是由於煩惱生起的因緣不具足而沒

有產生煩惱，這樣的煩惱不生就稱為非擇滅。 

  接看「四.不動滅無為」，不動滅無為是屬於擇滅無為當中的一部分，把

它另立出來，是為了要說明：這個「不動滅無為」指的是依著修對治而斷

除第三靜慮以下及第三靜慮的煩惱，這種滅諦稱為「不動滅無為」。 

  接著看「五.想受滅無為」，我們先看「受」，這裡提到「受」，要說明這

是處在第四靜慮天的狀況中，它的受就只有捨受而已，樂受和苦受都沒有

了。接著看「想」，這裡指的是處在第四靜慮天中，可是它的想不是空無邊

處、識無邊處或無所有處，這三者都不是。 

  第五個「想受滅無為」，其實是「想滅無為」跟「受滅無為」兩者合併

的詞，「受滅無為」指第四靜慮天已經沒有了樂受和苦受，僅有捨受而已。

至於「想滅無為」要談的是第四靜慮天以上，已經斷除了空無邊處、識無

邊處及無所有處的煩惱，只剩下有頂天的煩惱沒有斷除而已。所以這裡的

「想滅無為」指的是斷除了空無邊、識無邊、無所有處的煩惱之斷。這邊

講到的「滅」都是指斷煩惱之斷，可是就「想」這個部分，要說明的是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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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有頂天以下的煩惱都斷除了，包括空無邊處、識無邊處及無所有處等部

分。 

  為什麼要特別提出「想」呢？因為在第四靜慮天的狀態裡面，它的受

已經是捨受了，你沒有辦法去說明它到底要斷的是什麼，而且是處在無色

的狀態裡，所以你只能從「想」來作區分。 

  接著看「六.真如無為」，真如無為指的是一切法唯心成立，外境是不存

在的，也就是空掉了法我的真如，就是真如無為。 

  講到這裡，一百個法就已經講述完畢了。藏文是先把這一百個法標了

上、下引號，接著說：「以上這一百法，佛說都是法無我。」也就是以上所

講的這一百個法是我們所要空掉的基礎，就是在這一百法上都要成立起法

無我，這一百個法上都不能夠成立為有我。 

  抱歉！剛才應該是說：「以上這一百法，佛說這一百法都是無我。」剛

剛是譯成「法無我」，請把「法無我」刪掉，改成「這一百法都是無我」。

所謂的無我指的又是什麼呢？簡單來講，所謂的無我統攝為二，一個是補

特伽羅無我，一個是法無我。這就是接下來的中文，「言無我者，略有二種：

一、補特伽羅無我，二、法無我。」一旦我們講到無我，它所包含的內容

就只有兩個，一個是補特伽羅無我，一個是法無我。 

  接下來藏文寫的是「大乘法明門論圓滿」，講到這裡，這一部《大乘百

法明門論》就已經講述完畢了。由於論題上面寫的是「百法明門」，也就是

當我們進入這個門之後，我們對這百法就能明了。格西說：「現在我們這個

課講完了，大家是否已經入們了呢？」打開門的是格西，他開門了之後，

請大家入門。他說他如果沒有把這個門開好，可能大家要進來就有一點困

難了。假設我們都已經進門了，大家是否已經清楚見到這一百法了呢？ 

  既然我們已經進了這個門，往後我們就應該在這個內涵上多多的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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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思惟。比如起今天進到一個房子，這個房子裡面有一百個東西，雖然

你看到了這一百個東西，可是你對這一百個東西並沒有細細的看，我們應

該以後再花一點時間，將每一樣東西細細的把玩，細細的了解之後，才能

夠說真正見到了這一百個東西。 

  在藏系的傳統上面，因為今天我們已經把這部《百法明門論》講述圓

滿，為了將來我們能再次有學習《百法明門論》的緣起，所以藏系的習慣，

在講述完一個之後，會在從頭再唸一下，接下來格西就為我們唸一些。 

  格西剛才為我們唸了《大乘百法明門論》，唸到「如世尊言：一切法無

我。何等一切法？云何為無我？」以上就是《大乘百法明門論》講述圓滿。 

  問題：我們今天講到「心不相應行法」有二十四種，我不太清楚「心

不相應行法」這個標題的意思。 

  回答：這裡講心不相應行法，主要的意思是：它不是色法，它不是認

知，而且它與認知不相應，這種有為法就稱為心不相應行法。簡單一點來

講的話，不是色法也不是認知的有為法就是心不相應行法。 

  問題：就這樣的文字聽起來，好像是比較負面的，對嗎？那麼，滅盡

定應該是比較正面的，這是我不太清楚的。 

  回答：這應該跟所謂的好不好沒有什麼關係。 

  翻譯者：在格西接下來講之前，我先講一個我之前用的名相，之前講

心識的時候，並沒特別注意這個名詞的用法，後來我問廖本聖老師，每次

講「歇巴」的時候，他都會用「認知」或「知」字來代替，所以，我剛才

講不是色法也不是認知的時候，其實就是以前我們在阿底峽看的那個表格

裡面「不是心法也不是色法」當中的「心法」的意思。 

  心不相應行法其實無所謂的好壞，我們想一想，從之前的幾堂課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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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到現在，整個排法是怎麼講的呢？先談的是認知，或者是所謂的心法。

先談到心法，裡面講到整個心王有哪些、煩惱有哪些、善心所有哪些，這

些全部都屬於心法（或認知）的範圍當中。這個講完之後，我們接下來是

講十一個色法，在講完心法和色法之後還有一塊，這一塊其實是屬於無常

法之列，可是它既不是色法也不是心法，這一塊就是心不相應行法。當我

們把色法、心法跟心不相應行法都講完之後，我們就等於是把無常法這一

塊講完了。可是我們知道，凡是所知、凡是存在者，除了無常法之外還有

常法，所以當我們講完了心法、色法及心不相應行法之後，還漏掉一個法，

當我們在講百法時，還漏掉了常法這一塊，所以剛才的「第五無為法」就

是我們講的常法。 

  剛才下課時有師姐問：「我們說補特伽羅也是不相應行法，怎麼沒有包

括在這二十四個當中呢？」格西說：「它是屬於在命根當中，擁有命根者其

實就是補特伽羅。」 

  剛才下課時有師姐問到：「講到命根的時候，有提到業力、阿賴耶識，

那麼菩薩有沒有命根呢？」格西說：「凡是補特伽羅都有命根，所以菩薩有，

佛也有。即使到了八地以上的菩薩，他們一樣有阿賴耶識，只有佛沒有阿

賴耶識。佛雖然沒有阿賴耶識，卻有由阿賴耶識所轉成的大圓鏡智，所以

佛有命根，菩薩也有命根，八地以上菩薩也有命根。」 

  那麼，剛才講的「由於業力的緣故」又要怎麼理解呢？剛剛在解釋的

時候是以輪迴者為例子來說明，講「由於業力的緣故」，這主要是講到輪迴

者的情況。但是講到命根的重點是在阿賴耶識的相續存在，我們提到阿賴

耶識，其實八地以上的菩薩也都有阿賴耶識，所以講到誰有命根或誰沒有，

它的範圍當然是連菩薩也都包括進來。雖然佛陀沒有阿賴耶識，可是佛陀

有由阿賴耶識轉成的大圓鏡智，所以佛陀一樣有命根。 

  再以一個角度去解釋，剛才講的「由業力之故」的「業力」還是可以

留。怎麼說呢？其實業不能光從有漏業去理解，我們把業的範圍擴大到包



此文稿為自他學習而做，僅供參考，容有疏失，懇請指正。       道次世界：http://www.lamrimworld.org/ 

百法明門論 2009TC-006-2009-07-05  - 17/18 -             阿底峽佛學會修訂 2011/11/08 

括有漏業及無漏業的話，那就沒有問題了。 

  當我們在講五遍行的時候，有講到一個「思」，思就是業，因為它是五

遍行之一，只要有心就會有思。佛有沒有心呢？有。所以，佛有思，佛也

有業。但是我們在這裡對業的理解，不能只從有漏業去理解。 

  所以可以說，我們沒有任何一個時候是沒有造業的，但是這個業包括

了善、不善、有漏、無漏等等，就是連佛都有業，他是無漏業。 

  問題：早上有提到眼識跟意識之間毫無間隔，所以意根就是意識。那

麼是不是也可以推理成：「如果我聽到聲音，意根也就是意識。」是不是根

識都可以這樣推呢？ 

  回答：在眼識生起之後，我們就生起了意識，意識的生起需要它的增

上緣，就是我們說的意根，而此時的意根，指的是在這個意識生起前一剎

那的這個增上緣--眼識。 

  剛剛說眼識產生後產生意識，這個意識的產生需要一個增上緣就是意

根。那我們可不可以直接說這個眼識就是意根呢？格西說：「不行，因為眼

識存在的時間不可能很長。」因為眼識存在的可能是一小段時間，我們現

在要講的是：在「意識生起前一剎那的眼識」才可以作為此處成為意識生

起的增上緣--意根。假設這邊是眼識，它沒有間隔的時候所生起的意識，這

個意識的生起需要有一個增上緣，就是意根，這個意根並不是整段的眼識，

而是這個意識生起的前一剎那的這個眼識才是它的意根，所以不能夠直接

說眼識就是意根。 

  在作夢時所見到的色不是色法，它屬於不相應行法。當我們在想一個

東西的時候，一樣會看到形狀跟顏色，這是什麼呢？比如你想的是以前曾

經看過的一個東西，這時候你在想的是你的分別心在運作，這時候你的腦

子裡面所想的這些形狀及顏色其實有兩個，一個是你以前曾經真正見到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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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色法，它是色法，第二個是你的分別心以義共相為所緣而在想。比如你

以前看過一個什麼東西，現在你想的是以前的那個東西，因為你以前曾經

看過，所以你的腦子裡面所想的的對境，有一部份是你以前真正看過的，

那個就是色法沒錯。但是在分別心運作的同時，分別心想的那個對境是義

共相，義共相屬於常法。所以當你在想著一些東西的時候，那時候你的腦

子裡面所緣的對境，一部份是色法，一部份是常法，常法指的是：我們在

以分別心運作的時候，我們的所緣就是義共相。 

  問題：有提到不相應行法裡面的「17.相應」「23.和合性」，因為它們的

定義好像滿類似，是不是和合性比較偏重於行為方面而相應的範圍比較

大，有沒有這樣的關係呢？ 

  回答：這兩者的確真的是很像，其實所說的基礎是一樣的，在藏文的

和合性和不合性前面都有加上「行為」二字，討論的都是因果之間的關係，

但如果不特別討論到善的行為帶來善的對待、回應的話，那就是屬於第十

七項的相應，如果特別就行為上面來講的話，就變成是第二十三項的行為

和合性。其實行為和合也是一種因果的隨行相順的關係。 

 

 


